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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解读

档案是人类从事各项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和见证,是人类智慧的

结晶和文明进步的标志，内容丰富,涉及广泛，涵盖政治、军事、经

济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。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

发展，公众文化积淀的日益深厚，档案正逐渐揭开旧时神秘的面纱走

向社会，走向公众，成为连接社会公众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纽带。

档案工作是维护真实历史面貌的一项重大事业，是保证党和国家

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，其基本内容包括档案收集、

档案整理、档案保存价值鉴定、档案保管、档案统计、档案编目和检

索、档案编研、档案提供利用等 8 项工作内容。

《档案法》全文共分 8 章 53 条。第一章总则，第二章档案机构

及其职责，第三章档案的管理，第四章档案的利用与公布，第五章档

案信息化建设，第六章监督检查，第七章法律责任，第八章附则。主

要内容如下：

1、国家档案管理的范围：过去和现在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

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

军事、外事、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

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。

2、中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：实行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

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，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 。

3、档案机构及其主要职责：国家档案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档案

工作，负责全国档案事业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，建立统一制度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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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和指导。

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，对本

行政区域内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

督和指导。

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人员负责管理本机关的档案，并对所属单

位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。

4、档案的利用与公布：档案馆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

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，不断完善利用规则，创新服务形式，强化服

务功能，提高服务水平，积极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，简化手续，提

供便利。

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。档案馆不

按规定开放利用的，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档案主管部门投诉，接到投诉

的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。

利用档案涉及知识产权、个人信息的，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。

5、新增第五章档案信息化建设。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

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，保障电子档案、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

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。

档案馆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档案

信息化建设，并采取措施保障档案信息安全。

6、凡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擅自提供、抄录、复制、公

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买卖或者非法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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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篡改、损毁、伪造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；将档案出卖、赠送

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的；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，被责

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；不按规定向社会开放、提供利用档案的；明知

存在档案安全隐患而不采取补救措施，造成档案损毁、灭失，或者存

在档案安全隐患被责令限期整改而逾期未整改的；发生档案安全事故

后，不采取抢救措施或者隐瞒不报、拒绝调查的；档案工作人员玩忽

职守，造成档案损毁、灭失的，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、有关机关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《档案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是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一项硕果，也是

档案工作诸多改革中最重大的事件，它标志着我国的档案工作开始走

上了依法治档的轨道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它有效保护了档案财富的完整与安全，成为开发档案资源的有力武

器。它作为国家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和个人从事档

案事务的行为准则，增强了全社会的档案意识，维护了公民的档案权

利，使档案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，扎实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

项事业的发展。


